


（3）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中的体检项目对劳动人员开展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根据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体检周期组织劳动人员开展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对离职人员开展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并将

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包括劳动人员在生产作业过程中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4）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健康检机构出具的建议及时组织劳动人员进行复查，对于复查结果异常的劳动人员应及时开

展职业病诊断。 

（5）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报告，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调离原工作岗位； 

（二）对健康损害可能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劳动者，进行妥善安置； 

（三）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 

（四）对疑似职业病病人，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安排其进行医学观察或者职业病诊断； 

（五）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立即改善劳动条件，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为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职业病危

害防护用品。 

（6）对于劳动者在作业过程中出现与所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不适的，受到急性职业中毒危害或出现职业中毒症状的，

及时组织劳动人员进行应急职业健康检查。 

（7）建议为切割作业劳动人员配备防尘毒口罩，确保劳动人员在使用火焰切割设备作业时能正常佩戴。 

（8）建议为拆解工配备防静电工作服。 

（9）用人单位应在本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 

（10）职业卫生培训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当接受当地卫生部门组织的职业卫生培训并取得证书。 

（11）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项目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

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 号）的相关内容设置警示标识和告知卡。警示说明应当

载明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和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在拆解作业罩棚增设“噪声有害”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试运行期间生产状况调查与描述； 

2、完善主要岗位人员工作日写实； 

3、完善设置的防护设施有效性评价； 

4、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议。  

 


